


彰化縣南興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第學期 期考評量審題表 

試題來源 

年級：   年級 

科目： 

版本：□康軒  □翰林  □南一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

範圍：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命題者  

審題方式 
命題者為級任老師時由同學年老師擔任審題、科任老師由教務處排定老師擔任審

題。 

一、命題原則： 

1.試題宜注重基本原理之了解與活用，而非零碎知識之記憶。 

2.試題內容涵蓋命題單元的教學範圍，避免含糊不清不夠明確之問題。 

3.試題內容難易度適中，課外題以 10%為限，符合學生程度並具鑑別度。 

4.試題題數適當，學生有足夠的答題時間。 

5.圖表資料不可太過複雜，且必須清楚。 

二、注意事項 

1.若試題內容參考書商命題光碟或練習卷時，請加以修改，勿完全相同。 

2.請勿直接使用曾考過的試卷，或過於雷同，以免有洩題之虞。 

3.請注意試題的保密性，勿任意放置導致試題外洩。於審題會議時間就試卷進行審題，勿影

印多張事先給其他任教教師，審題後提交審題意見，勿耽誤命題老師繳卷時間。 

4.試卷標題: 彰化縣南興國小 113學年度第學期期評量科試卷 (標楷體) 

5.試題內文，請使用標楷體。 

審題敎師意見：(請詳細說明需要修改的內容及題號，如無意見請填〝無〞!) 

 

 

審題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以上完成後，請於/審題後，將審題表及修正後的試卷交回教學組，謝謝… 

備註：(此欄由教學組勾選) 

       □試卷標題正確     □符合命題原則     □已修正試卷 

教學組：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審題完成，命題教師確認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後請交回教學組) 

 


